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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官民环境意识与行为是观察区域生态变迁的重要视角。河西走廊位于我国西北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清代
是河西走廊环境变迁的重要阶段。有清一代，该区官民具备一定的环境意识，认识到林木在水源涵养、防风固沙上的积极作用

以及人为无度开荒、樵采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等，并采取了制定林木保护法规、植树造林优化生态、禁止无度垦荒与樵采等保护环

境的措施。清代河西地方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同样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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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意识是人类概述周围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其内
涵大体包括环境认识观、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环境法制

观、环境保护行为观和环境忧患意识等多个层面①。环境意识

是客观环境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一旦形成会指导人们的实

践，使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地保护环境。

河西走廊位于我国西北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由于历代

战争、无节制开发等因素的影响，该区自然环境发展演进屡遭

破坏②。清代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阶段。有清一

代，该区官民具备一定的环境意识，认识到了林木在水源涵养、

防风固沙上的作用以及无度开荒、樵采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并

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③。官民环境意识与行为是清代

河西走廊生态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

察历史时期区域生态变迁的独特视角。

一、官员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一）官员的环境意识

清代河西走廊部分官员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首先体现为

对森林所具有的水源涵养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嘉庆年间陕甘

总督苏宁阿认为，黑河灌溉“全仗八宝山一带山上之树多能积

雪，溶化归河也”［１］卷４《天文·山川》，４３３，若山林砍伐不能积雪，则“大

为民患，自当永远保护”［１］卷４《天文·山川》，４３１，故需“永远禁止樵

采”［１］卷４《天文·山川》，４２５。道光初年山丹县署邑令许乃谷《仲春登

焉支山查勘松林放歌》诗云：

无草众山死，有树一山活，硖口况无水一勺，只仗冬春

冰雪积，五月消融灌阡陌，山灵为守羊湖口，不许樵夫荷锄

走，须知松即是苍龙，龙在何愁水危漏。［２］卷１０《艺文·诗钞》，５２５

许乃谷认为，河西农业仰赖高山积雪，森林足则积雪多，河

流水量则大，农业收成就有保证，故强调要保护森林。在其意

识深处，林木与水源涵养具有紧密的联系，即所谓“须知松即是

苍龙，龙在何愁水危漏”。乾隆年间，甘肃巡抚明德谈到：武威

县黄渠上游之笈笈滩于开垦之初，山中树木丛密，积雪深厚，渠

水充足，然而自乾隆二年修建凉州满营房衙署，将黄渠源流树

木采伐应用，“以致冰雪不能多积，黄渠之水遂致常患不

足”［３］２０５。明德之言，充分认识到了林木对高山积雪形成的重

要性。再如永昌县令认为，“山水之流裕于林木，蕴于冰雪，林

木疏则雪不凝，而山水不给矣”，“惟赖留心民瘼者严法令以保

南山之林木，使荫藏深厚，盛夏犹能积雪，则山水盈流。”［４］２８在

地方官员看来，林木之多少直接关系到“山水是否盈流”。如此

等等，典型反映出时人环境意识中对森林所具有水源涵养作用

的体认。

清代河西走廊官员的环境意识还体现为他们对林木固沙

作用的认识。康熙年间，镇番县（今民勤县）风沙拥城，参将杨

钧搬 沙 清 淤 后，“又 以 柴 草 插 风 墙 一 百 二 十

丈，”［５］卷６，圣祖康熙三十年辛未，２４０以防止风沙推进。乾隆二十九年，镇

番县城积沙严重，官员认为“于近城处种柳成林，俟足御风砂之

后，始可徐议修葺”［６］８８１。可见当地官员普遍认同种柳成林、可

御风沙之理。对此宣统《镇番县志》亦记载，地方官员治理流沙

需“复栽堤柳以护之”［７］《城郭考·城池》。除镇番县外，安西县亦采

取植树固沙之法。光绪六年，安西县城飞沙堆积，左宗棠督率

民夫开掘积沙，并“引疏勒河水环户，沿河种柳以护堤

岸。”［８］卷１０４《工政一·土木》，左宗棠《防营承修工程请饬部备案疏》再如甘州屯田官慕

国?在土地开垦中，亦认识到植树具有固沙作用：在麻黄冈，

“岸旁插柳二千余株，绿树浓荫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

矣 ”； 在 骆 驼 脖， “亦 种 树 以 隔 飞

沙”［１］卷１４《艺文中·文钞》，慕国?《开垦屯田记》，１５１８。在此，突出体现出地方官

员植树以防沙的环境意识。

清代河西走廊官员对无度开荒及樵采造成土地沙化进而

妨碍农业发展等亦有深刻的体认。如陕甘总督佛保曾谈及镇

番县土地的大量开垦及后果：“且红崖堡东边外如乱沙窝苦豆

墩昔属城外，今大半开垦，居民稠密不减内地。沿东而下，移穈

换段迤逦直达柳林湖，耕凿率以为常。至于角禽逐兽、采沙米

桦豆等物，尚有至二三百里外者。”［９］《民勤县志·地理志》，１１认为土地

大量开垦与移穈换段，致使各种野生禽兽与沙生植被减少。事

实上，镇番县在明末清初时土沃泽饶、可耕可渔，然而由于水源

地开荒及人口的增多，致“风沙患起，风沙据上流”［１０］《风俗志》，２５５。

很明显，清代河西官员已认识到风沙的产生和日趋加剧与人类

活动中过度垦荒等不当行为密切相关。

（二）官员保护环境的行为

清代河西官员不仅具备一定的环境意识，同时能采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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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保护环境，如制定林木保护规章、积极植树、禁止无度开

荒及樵采等。

首先，清代河西官员制定法规以保护林木。如光绪年间，

山丹县府出台老林保护规定：

除西水关以内林木甚繁自应严禁入山以顾水源，自西

水关以外以五里留为护山之地，不准采薪，尚有十里至双

寿寺即准采薪以资烟火，凡十五里山场作为三分，以二分

地顾烟火，以一分地护水源，打立界碑永远遵行，并令采薪

人民入山时只准用镰刀不准用铁斧，如有砍伐松柏一株者

查获罚钱二十串文充公使用……所有老林树两县均不准

砍伐以护水源，尹家庄、展家庄用镰刀砍伐烧柴只在老君

庙以下，老君庙以上无论何县田地均应保护林木不准砍

伐，如有犯者从重处罚。［１１］卷１《地理志·水利》，４２６

针对民众私砍水源地大木的情况，官府出台相应规章制

度，对采薪的地点、采薪的工具、处罚的措施等都有严格规定，

皆不得砍伐老林，即使用镰刀砍伐烧柴之地亦有明确限制，如

有违者从重处罚，对森林的保护不可谓不严。

其次，植树造林，优化生态。清代河西官员植树造林者较

多，如乾隆五十二年，镇番县令倡率植树，“东西大河堤干遍插

杨柳，武镇大路设段分栽沙枣”［５］卷８，高宗乾隆五十二年丁未，３３８。嘉庆十

一年，镇番县令亲率民夫七百名，沿河植树，共植杨树三千株，

沙枣一千五百株，柳条一万八千八百余棵［５］卷９，仁宗嘉庆十一年丙寅，３６５。

道光年间敦煌县知县许乃谷，沿党河沿流“植柽柳万株，榜曰

‘柳桥’”［１２］卷４《交通志·桥梁》，许乃谷《附创修党桥碑》，１３２。此外，永昌县知县

李登瀛［１３］卷５《官师志·知县》、山丹县知县黎建三、镇番县官员张子

白［１４］卷６１《职官志·循卓下》，１８９等一批官员积极植树。史籍称：“是以历

朝历任，莫不以植树插柳为要务”［５］卷３，神宗万历三十一年癸卯，１２５。乾隆

年间肃州郡伯康基渊为了解决居民柴薪问题，栽树植柳：

于东北郊关外相得湖地废滩二区，不堪艺禾适堪种

树。因劝城东、黄草、沙子、河北四坝于农隙协力浚深沟洫

以泻碱卤，种植杨柳十万余株，引各坝灌田余水浸浇。虑

官为经理久滋弊废，擢坝民之有行谊者董理其事，详明各

宪照下则例按亩升科，俾永为民业。建立民亭三楹，守户

住屋八所。于今树已成株，间有剥损……十年之计在木，

转瞬樵薪合郡农末均沾惠利矣，又广谕乡堡种植于总寨屯

军营 临 水 图 尔 等 坝，弥 望 树 荫 锺 而 增 者 利 更

无穷。［１５］《文艺志·康公治肃政略》，６９８

此段资料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十年之计在木”六字。肃

州郡伯康基渊倡导种树，直接动因是解决居民柴薪之难。然

“十年之计在木”一语，实则反映出当地官员积极倡导植树造

林的深远意义，所谓“弥望树荫锺而增者利更无穷”是也。

再次，禁止无度垦荒与樵采，保护植被。各地的方志对此

多有记载，此处以镇番县的情况为例作一说明。

清朝初年，镇番县官员对新垦地一般需事先查勘，对于关

涉水源的地点则不许开垦。如康熙二十八年，镇番县绅衿有开

拓柳林湖之议，未获准允［５］卷６，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２４０。康熙六十一

年，武威县高沟堡百姓欲开垦附近之督宽湖，镇番县令烘涣协

凉州监督及庄浪地方知事专门赴洪水河踏验，认为事关水源兴

废，“于此开垦者，永行禁止，违者严惩”［５］卷６，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壬寅，２５４。

时至清代中后期，官员往往禁止民众损坏水源的垦荒行为。如

乾 隆 二 年 邑 令 张 能 第 禁 止 开 垦 河 滩 等 水 源

地［５］卷８，高宗乾隆二年丁巳，２９４。嘉庆十八年，镇番马王庙湖、六坝湖及

柳林湖暂停垦荒，“亦不收接外埠屯民，以省地节水故

也。”［５］卷９，仁宗嘉庆十八年癸酉，３７５可知清中后期镇番县府已严禁垦荒

与人口的大量移入，目的即为省地节水。

同时，清代中后期起河西地区还严禁樵采，禁止放火烧荒，

以保护植被。如道光年间镇番县制定了禁樵采的政策，“镇番

二月飓风，东沙窝禁砍樵，继而西沙窝亦禁之。违者罚钱二两，

屡违者以约法论之”［５］卷１０，宣宗道光二十八年戊甲，４１６。乾隆年间官员阿

思哈为了多留木植荫雪灌田，于甘凉一带山木出口之处派员稽

查，以防森林被伐［６］卷７００，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８３３。同治年间左宗棠

见到有将士纵火烧荒，认为“前代骄虏犯边，中国将士出塞纵火

不得已而为之。今幸承平安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

焚烧生机尽矣……遂出示严禁”［１６］正编卷２３，１００，严禁烧荒，以保护

植被。

二、民众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清代河西走廊民众也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主要体现在对

植被涵养水源的认识上。正如镇番县耆老所云：“树是河之骨，

草为渠之筋。斯言信乎哉！”［５］卷３，神宗万历三十一年癸卯，１２５耆老之言将

树与河、草与渠相互依存的关系清楚揭明。另如《东乐县

志》载：

洪水河出西水关口，两岸均系草坡旱地，往往为黠番

偷租于汉民耕种，坝民以水源所关屡与构讼，盖以泉水微

小，春资雪液夏恃天雨，地一犁熟雨尽渗入土中，不能聚而

成流也，此案系清同治元年甘州府鲍山丹县熊所断，至光

绪二年该番目又翻控一次，蒙甘州府龙仍断如前案，又于

光绪二十七年山丹县属南滩十庄户民藉采薪之名私入西

水关口偷伐水源大木，坝民与该十庄户民互控府县各

衙门。［１１］卷１《地理志·水利》，４２６

东乐洪水河所出西水关口，两岸的草坡对于水源的涵养作

用十分重要，然而屡因番人偷租于汉民耕种，水源草坡开垦势

必影响水源。东乐坝民因争夺水源等兴讼不断。此后山丹县

属南滩十庄户民借口采薪之名私入西水关口偷伐水源大木，导

致积雪减少，影响水量，所以东乐坝民将偷砍树木者告上衙门。

以上案例中，民众对于植被的涵养水源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再

如道光十四年，东乐县番目钺令多尔吉之子庆木阙多布旦，私

自将游牧之草地租给汉民任意开挖耕种，东乐百姓认为有伤水

源，双方争讼不已。同时，民众对保护水源、严禁偷伐山木、私

垦草坡的官员表示感激，“坝民德之”［１１］卷３《官师志·孝义》，４５６。

由于河西民众懂得植被对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故能够在官员倡导下参与植树造林等活动。如乾隆年间肃州

官员劝民植树，民众积极参与，“每春坝民不烦董劝自为树植，

盖愚民亦知为己利而不遗余力也。”［１５］《文艺志·康公治肃政略》，６９８乾隆

五十三年，敦煌县令每年春季“饬令每户树木”，民众亦

从［１７］卷５《人物志》，２０９。光绪十九年，甘肃部堂陶倡议民众种桑，得

到民众响应，“亦有成活者”［１８］卷２《人文·林》，效果不错。

从实际情况看，部分民众确实能够主动植树护林，保护水

源。如康熙四十三年，镇番百姓孙克明在苏武山“专行种植树

木之责。是年栽植香椿二十株，土榆五十株，紫槐三十株，杨树

二千株，沙枣二千株”［５］卷６，圣祖康熙四十三年甲申，２４６，以一己之力植树

造林，所植林木种类多，有香椿、土榆、紫槐、杨树、沙枣等，而且

数量大。乾隆年间，永昌县邑绅南济汉、谢弼翰、方毓伦等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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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自东门壕边至西门植白杨八百余株，城隍行宫前、学田

中尤伙”［１３］卷５《官师志·知县》。与此同时，民众对于环境的破坏亦深

感痛心，如由于“同治回乱，争筑寨垒”，将苏山数株砍伐殆尽，

对此当地百姓发出“嗟夫，伤哉”的感叹［５］卷６，圣祖康熙四十三年甲申，２４６。

可见清代河西民众认识到了植被对农业以及水源的重要性，部

分民众能参与到植树造林活动中来。

然而，在种种利益趋驶和生活压力之下，河西民众对保护

植被往往缺乏显明的自觉性，偷砍偷伐树木者不在少数。正如

史籍所言：“查种树之利，可以招雨泽，可以滋草木。但人民不

明此 理，有 斩 伐 而 无 种 植，以 致 各 地 林 木 濯 濯 俱

空”［１９］《社会志·社会团体·畜牧场》，１０５。乾隆四十六年，永昌县知县与邑

绅等在永昌城外植白杨八百余株，却遭到民众的破坏，“大有?

围者，孔候斧斤及马，自是窃伐者多矣、甚矣，地方攸赖，惟贤宰

能兴之能护之也”［１３］卷５《官师志·知县》，“人民罔知爱惜，或恣意滥

伐，或妄肆焚烧，致此无穷宝芷在斧斤火烈之厄运中，日见消

灭。”［２０］第六章《甘肃省之林业》第五节《森林管理》，２８１又据《金塔县志》记载，金

塔空地虽多，但“民多懒于种植，必有人以董劝之强迫

之”［１８］卷２《人文·林》，自主主动植树者不多。清人甘延年《路旁树》

记载了民众对林木的破坏，诗云：

树旁路，车马喧嚣纷如鹜。路旁树，行人扳折无朝暮。

立干垂条生意饶，云胡不幸厄其数。轮之践兮根为伤，毂

之击兮皮亦蠹。所植非其地，岂人于尔恶。纵有郭
"

驼，

无术为尔护。我欲移往上林苑，渥以云霄之露，少苏尔之

困顿，回昊天于一顾。力不足，手无措，心之苦，将谁诉。

呜 呼！ 万 物 托 命 各 有 处， 谁 令 汝 为 路

旁树。［１９］《艺文志》甘延年《路旁树》，４０６

从上引资料看，路旁之树经常遭到行人扳折、车轮碾压、牲

畜啃啮等摧残，百姓对路旁树的破坏较为严重，环境保护意识

薄弱，致使时人发出“纵有郭
'

驼，无术为尔护”的感叹来。

前文提到河西地方官员禁民众樵采之事，实际上，清代河

西民众日常生活中“炊爨烧炕纯用木柴”［２１］卷上《安西》，３７５，其所使

用的薪柴、烧炭、烧炕以及用来拦水堵坝等物，皆来源于各种耐

旱木植，还以麻黄、梧桐树为薪［２２］《舆地志·物产》，６８４，甚至“屑大木

为之”［２］卷９《食货·市易》，３８５。史载，安西等地民众以红柳、梭梭等烧

炭，“塞外红柳根蟠地最深，樵者引火焚之数月不息”，“镇番炭

曰梭梭，火燃时一种清香，大非石煤可拟”［２３］卷３《田赋·物产附》，１９１。

靖逆地方还有地下潜烧者，“地下潜烧灰烬绵延数十

里”［２４］《诗·即事》，将植物的根系完全破坏。实际上，清代河西各

地皆有煤炭可用，但当地百姓“人情狃于习俗，趋便辞

难”［２１］卷上《安西》，３７５。普通百姓舍弃烧煤而大量采伐木植，势必造

成植被破坏。

三、评价与反思

对清代河西官民环境意识及相关行为的评价，河西地方文

献称：

前清时为保持水源，严禁砍伐，并于甘州提署铸有铁

牌，悬为厉禁。［２５］卷３《民族志》，１２４

清制如入山采林之人数、时期、数额，皆有严格限制，

滥采滥罚著为禁令，政府人民互相遵守，寓保护于禁止之

中，用意深远，其效亦甚显。民初仍沿用旧制，虽时有非法

采伐，究属少数，故民十五六年（１９２６、１９２７）以前，虽有旱
灾，然远不及近年来之严重。［２６］《农林部垦务总局调查报告》第一号，４７

可知，清代河西官民对水源林木的保护是不遗余力且颇见

成效的，地方政府及民众普遍对高山林木的水源涵养价值有清

楚认识，官员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严格限制入山采林之人

数与时间，严禁滥采滥伐，对此官员与民众“互相遵守，寓保护

于禁止之中”，对河西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我们看到，

史书对为河西环境有突出贡献的官员亦是赞誉有加，如嘉庆时

期名宦苏宁阿保护八宝山林木，在山脚铸铁牌“用铁万斤，铸

‘圣旨’二字，旁注：‘伐树一株者斩’”。对此文献中作如是评

价：“是认八宝山森林为国所有，后之守土者随时严禁，以保水

源，则有功于张掖者甚大。”［１９］《人物志·名宦》，３４３认为苏宁阿及后任

官员对八宝山林木保护之举对张掖农业的发展、水源的稳定有

重要意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对清代河西地方官员与民众的环

境意识不能评价过高。从资料记载来看，对于环境破坏懵懂无

知的河西地方官员大有人在。如对戈壁荒漠地区而言，梭梭等

耐旱植被对防止土地沙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镇番县邑令

杜荫却“倡率县人，以梭梭烧炭”［５］卷７，世祖雍正八年庚戌，２７３，并未意识

到对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再如清宣统二年六月，安西州突

发沙尘暴，“拔木毁屋，殒折田禾，在野放牧牛羊骡马多被卷

去”，安西知州“焚香跪祷”［２４］《灾异第十六》。对于沙尘暴的肆虐，

安西知州只知焚香跪拜以求上苍。类似的记载在各方志中多

有所见。如面对狂飕，镇番县官府特建风塔，以祭拜风伯：“在

东边外，今遇祭期有司捐备牲牢。”［９］《建置志·公署》，８６雍正十二年

镇番官民祭拜风伯，“夏之月，阖邑祭风伯，建醮于玄真观，凡所

士民，咸雍雍肃肃，未敢稍怯”［５］卷７，世宗雍正十二年甲寅，２７５－２７６。清代河

西一些地方官员对环境破坏的原因不明，对所带来的后果不知

所措，束手以待。进而言之，部分官员不谙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无视环境的破坏，对环境破坏的后果认识不清，亦未采取相应

的保护措施。

同时，在日常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下，清代河西官民环境

意识摇摆不定。如，由于“近年以来森林操于驻军，滥事采伐”，

至民国后河西环境“情形大变”［２５］卷３《民族志》，１２４，先前林木保护之

“禁令废弛，无人保护”：

地方驻军整年入山采伐，山中居民侧目而视，不敢阻

遏，地方政府亦限于权力，徒呼叹何……山中番民见其苦

心保护之林木为人采伐，始则痛心疾首，欲反抗而不能，继

亦起效尤，无所顾忌，于是祁连山中仅有之水源林，亦先后

破坏，其所存留者概在高山悬崖之上，人马交通不便之处，

然亦稀落不济，非复昔日葱葱郁郁之天然林可比矣。［２６］４，４７

由于军阀驻军滥事采伐，致使祁连山中仅有之水源林遭到

破坏。对此，河西官民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当看到砍伐无法制

止时，民众却起而效尤与军阀一起为害山林，充当了环境破坏

的帮凶。可见，在战争及社会动荡时期，清代河西官民对植被

以及环境的保护往往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反复无常。显然，清

代河西官民的环境意识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

“清代西北环境保护的举措多为少数开明地方官员所为，

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受环境认识发展整体

水平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绩评价体系所限，这些措

施只能是一些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２７］１３８－１４８就清代河西走

廊的情况来看，多数地方官员与普通民众环境意识较为淡薄当

作如是解。但清代河西走廊地方官员“十年之计在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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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其重要意义不容否认，时人所谓此举之下“弥望树荫锺而

增者利更无穷”［１５］《文艺志·康公治肃政略》，６９８，值得今人深思。

注　释：

①［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
思想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王民《环境意识概念的产生与定义》，
《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０年第４期；杨莉等《论环境意识的组成、结构与
发展》，《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② 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农史》
２００９年第４期，１２３－１３０页。

③ 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如邹逸麟《我国
古代的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庆祝杨向

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王子今《秦汉
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等。关于清代河西地
区官民环境意识及行为的相关研究，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

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等成果皆关注整个西北，对河西走廊官民环境意识及行为略有

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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